国网潍坊供电公司电费发票开具补充协议
（电费发票开具三方协议）
户号：  3700958091365          协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
供电方（甲方）：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潍坊供电公司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登记用电方（乙方）：潍坊国创置业有限公司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实际用电方（丙方）：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供电方、登记用电方、实际用电方三方就供用电的电费缴费等事宜，经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，条款如下：
第一条 甲方按国家核准的电价和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，向乙方计收电费。基于乙、丙双方为租赁关系，现确定由丙方承担 使用  期间该户产生电费，并由丙方直接向甲方支付。在此期间如乙方改变付款单位，应向甲方提供租赁合同解除协议或丙方书面同意证明，与甲方办理电费结算补充协议变更事宜。
第二条 丙方按照甲、乙双方签订的电费结算协议方式，按期向甲方支付电费或预付电费。丙方可采用现金、银行汇款、网上银行转账、现金进账单、支票、微信、支付宝、充值卡、银行代收、银行代扣等方式交付电费。
第三条 丙方支付清每笔电费后，甲方可根据协定，直接向丙方提供相应电费的发票（或增值税发票），发票抬头为：山东高创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，发票单位不得随意变更，如需变更，三方应及时办理电费结算补充协议变更事宜。否则，不予变更。
第四条 乙方和丙方确定联系电话号码： 18953633908  ，此号码为关于电费通知专用电话，乙方、丙方应保证该号码真实可信，号码更改时应及时通知甲方进行变更业务。
第五条 丙方在甲方规定的期限内未交纳电费，乙方应承担丙方欠费金额及电费违约金连带责任，违约金计收标准按照电费结算协议规定。
第六条 本协议自甲、乙、丙三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。本协议作为供用电合同的附件，并作为供用电双方电费结算协议的补充条款，供用电合同及电费结算协议相关内容与本协议不一致的，以本协议约定为准。
第八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。

供电方：（公章）
签约人：（盖章）
签约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用电方：（公章）
签约人：（盖章）
签约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付款方：（公章）
签约人：（盖章）
签约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